
壹、前言

以往勞資爭議係依民事訴訟程序處理，惟

勞資爭議事件涉及勞工個人權益、生計問題，

且訴訟中勞工通常處於弱勢，相關之證據多由

雇主所持有，不利於勞工舉證，而勞資事務之

專業性及特殊性，有賴當事人自主合意解決及

勞資雙方代表參與程序，實宜由雙方當事人自

主性、合意性解決。為因應上述勞資爭議之特

殊性，立法院於民國107年11月三讀通過勞動

事件法，並於109年1月1日開始施行。

勞動事件法作為民事訴訟法的特別法，以

追求勞資雙方地位實質平等、能迅速、妥

事、專業、有效並平等地處理勞資爭議，以

促進勞資關係和諧為目標，本法之制度設計

上又以「強化當事人自主及迅速解決爭議」

而建立勞動調解程序，為一大特色。本文即

以勞動調解制度為核心，進行介紹。

貳、勞動事件法之調解前置原則

一、制度目的及特色

考量勞動事件與一般的財產糾紛不同，兩

造當事人間往往存有知識、經濟能力之差

異，且爭議的發生及雙方權利義務的履行，

亦受勞資實際互動狀態影響而趨於複雜，實

有賴於熟稔勞資關係與專業知識者介入，於

理解勞資爭議現實情況下，為妥適地處理，

故仿效日本勞動審判法中，於訴訟前加入強

制的調解程序。論者謂，觀察我國勞動事件

法中的勞動調解組織及程序運作上之規定，

同樣具備日本勞動審判制度「三個S」的特

徵，亦及專門性（Specialized）、因應各案解

決的妥適性（Suitable）、簡便立即解決問題

之迅速性（Speed）1。

二、調解前置與緩和

屬本法第2條所稱的勞動事件，爭議當事人

如欲循司法程序處理、救濟，除已經其他法

定調解機關調解未成立、提起反訴或送達於

他造之通知書，應為公示送達或於外國為送

達者，或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性騷擾爭

議者外，於起訴前，應先經法院行勞動調解

程序2，該法並規定，如為應先經法院進行勞

動調解之情況，當事人卻逕提起訴訟，則視

為調解之聲請3，以落實透過勞動調解機制解

勞動事件法中之調解程序
姚妤嬙＊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
註1：陳建文，〈勞動事件法總則章及調解程序規定評析〉，收錄於：臺灣勞動法學會主編，《勞動事件

法解析》，元照，2020年2月，頁35-36。

註2：勞動事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參照。

註3：參照勞動事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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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參勞動事件法第16條第3項規定。

註5：屬該法第2條第1項第1款「其他勞動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

註6：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第32條參照。

註7：張義德、王藝蓁，〈勞動事件之調解程序〉，「指南勞動法論壇場次二」，國立政治大學勞動法與社

會法中心，2019年6月，頁18-19。

註8：林佳和，〈勞動事件法概觀（上）〉，《月旦會計實務研究》，第12期，2018年12月，頁54。

決勞資爭議的立法意旨。惟縱有上述經其他

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未成立等情況，如當事人

仍期望尋勞動調解程序解決爭議，基於其調

解意願之尊重，並顧及當事人的程序選擇

權，亦得聲請之4。

在涉及違反工會法第35條而對於勞工為解

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所生之

民事上權利義務爭議，依勞動事件法第2條立

法理由之說明，固屬該法所定勞動事件之範

疇5，此爭議類型可循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

救濟，於爭議已先經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

會受理並做成裁決決定後，如不服之當事人

於法定期間內再向法院提起訴訟救濟，因不

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非屬法定調解機關，

又無勞動事件法所定調解前置之例外情形，

法院即應先行勞動調解程序。對此有論者認

為，雖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係由熟稔勞

資關係之學者、律師所組成，且裁決程序亦

可隨時試行和解6，惟考量不當勞動行為之行

政救濟制度是在藉由裁決救濟命令迅速回

復、形塑集體勞動秩序，其程序任務與機能

與前述「其他法定調解機關」不同，且就事

證蒐集與調查而言，勞動調解委員會得依職

權裁量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所為事證調查

之結果，已可相當程度減輕程序進行證據調

查之負擔，不至於延宕程序。再者，本法之

調解成立態樣相較於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程序

之和解機制更為多元化（詳見後述），而認

涉及私權爭議之不當勞動行為事件適用本法

之調解程序原則，有助於促使當事人迅速、

妥適解決糾紛，應仍有實益7。

本法於強制調解之原則下，仍於第16條第1

項除書保留了例外的空間，而免除調解先行

之程序，對此有論者指出，此雖呼應現實，

然諸多本法銜接調解與審判程序之特殊設

計，將因未先於法院進行勞動調解，逕行進

入審判程序而功虧一簣8。

又本法第22條第3項規定：「勞動法庭之法

官不得逕以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

顯無成立之望，或已經其他法定調解機關調

解未成立為理由，裁定駁回調解之聲請。」，

以強化讓當事人能盡量利用勞動調解程序解

決紛爭之立法意旨。該條第3項未提及民事訴

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4款提起反訴、同法第5

款送達於他造之通知書，應為公示送達或於

外國為送達之情形，或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

條性騷擾爭議者之情形，則參照本法第16條

第3項之規定，涉及上述三類情形而當事人仍

聲請勞動調解時，勞動法庭之法官應不得逕

以裁定駁回當事人之聲請；惟司法院依本法

第52條授權所訂定之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18

條第1項第3款，賦予法官就涉及提起反訴、

公示送達或於國外送達之勞動調解聲請案，

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權限，限縮本法第16條第3

項之適用範圍，此或係考量此類爭議案件，恐

難於三個月內以三次期日內終結調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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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16條第2項參照。

註10：如勞動事件屬勞動事件法第16條第1項應先行法院調解程序者，依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14條第2項

規定，合併起訴之民事事件應一併進行法院之勞動調解程序，始符合勞動事件法調解前置原則之立

法精神。

註11：勞動事件法第2條立法理由第五點說明參照。

註12：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16條第4項、勞動事件法第31條規定參照。

此外，於本法施行前，實務上常見兩造於

起訴前雖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調解但未成

立，案件起訴後於審理過程中經法官勸諭，

兩造依民事訴訟法第420條之1規定合意移付

調解，而適用民事訴訟法調解規定之情形；

於本法施行後，因「曾經其他法定調解機關

調解未成立」為勞動調解前置原則之例外，

上述經合意再移付調解之情況亦可能出現，

對此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13條第2項規定，此

時應依民事訴訟法所定調解程序處理。惟本

法既設置勞動調解程序，遴聘熟稔勞資關係

與專業知識者與法官共同組成勞動調解委員

會，並賦予勞動調解委員會調查證據、酌定

解決事件之調解條款及提出解決事件之適當

方案等功能線之權限，希望藉此迅速並妥適

地處理勞動事件，則是否僅限於起訴前之調

解程序始有本法第16條以下勞動調解程序規

定之適用，或是只要是在法院之勞動事件欲

行調解（包含訴訟中移付調解、二審程

序），均有適用，或許有討論空間。

三、合併調解

為使當事人間之紛爭可以迅速、圓融地一

併解決，即有使兩造利用同一程序，統合處

理爭議之必要，勞動事件法即規定，可將相

牽連之「數宗勞動事件」以及「勞動與民事

事件」合併處理。

於前者之情形，依本法第19條第1項之規

定，法院應依當事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將

相牽連之數宗勞動事件合併調解，法官於裁

定合併與否前，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俾利判斷合併調解是否妥適9。而為符合

本法設置勞動調解程序以及採用調解前置原

則之立法精神，勞動事件審理細則復於第14

條第1項規定，於涉及數項訴訟標的之勞動事

件，縱僅其中一部分符合勞動事件法第16條

應先行調解之情形，合併起訴之全部事件均

應先行勞動調解程序。

於後者之情形，勞動事件法第2條第2項基

於訴訟經濟、紛爭一次解決之考量，容許當

事人得將與勞動事件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合併

起訴10，或於訴訟係屬中為追加或提起反訴，

惟該條所稱相牽連之民事事件，應排除審判

權歸專屬他法院管轄（例如家事事件歸屬家

事法院管轄）之情形11。此外，鑒於勞動調解

與民事調解程序仍存有若干差異，本法第19

條第2項僅容許當事人合意聲請將相牽連之民

事事件（已繫屬或未繫屬於法院者皆可）與

勞動事件合併調解，以兼顧紛爭統合處理原

則及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此時依勞動事件

審理細則第16條第3項規定，法官即「應」合

併調解；惟如調解委員會認為合併調解不利

於紛爭迅速與妥適解決，或是因此無法依職

權提出適當方案，則難以透過勞動調解迅速

妥適解決紛爭，此時得視為調解不成立12。

至於何謂「相牽連」之勞動或民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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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15條第1項規定：

「聲請勞動調解，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聲請書狀，或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以言詞為之，並依民事訴訟

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所定額數繳納聲請費。」

註14：參民事訴訟法第77-20條第2項規定。

註15：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43條規定參照。

參照本法第2條及第19條之立法理由，其內涵

應指訴訟標的或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事

實證據資料得互為利用、基於相同事實關

係，或其中一事件主張之結果為他事件之前

提。

參、勞動調解之管轄

本法採便利勞工之管轄原則，於第6條第1

項增加「勞務提供地」之管轄法院，突破傳

統民事訴訟「以原就被」之原則，而勞動調

解之管轄，依勞動事件法第17條第1項規定，

係參照本法總則之規定，同樣由管轄勞動事

件之法院為之。又為便於勞工應訴，本法第6

條第2項就雇主為原告之情形，准予勞工得聲

請移轉至其所選定有管轄之法院，並於第7條

規範倘雇主利用其優勢地位，訂定顯失公平

之合意管轄條款，允許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

轄之法院起訴，或於被訴之情況下得聲請移

轉管轄；此些規定依本法第17條第2項之規

定，於勞動調解程序中均準用之。

肆、勞動調解之費用

本法未直接規定聲請調解之費用，因此依

第15條規定，回歸民事訴訟法之規定13。民

事訴訟法第77-20條區分聲請調解事件之類型

收費，非因財產權而聲請調解者，免徵聲請

費，因財產權事件聲請調解者，則按標的之

金額或價額徵收費用，茲以圖表整理如下：

於調解不成立而續行訴訟時，當事人應繳之

裁判費，得以已繳納之調解聲請費用扣抵14。

如當事人逕行起訴並已繳納裁判費，然因本

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視為勞動調解聲請而進入

調解程序，其後調解成立，依本法第15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423條第2項及同法第84條第

2項規定，當事人得聲請退還2/3之裁判費，

此時法院應將原繳納之裁判費扣除應繳納之

勞動調解聲請費之1/3後，退還給當事人15。

伍、勞動調解委員會

一、勞動調解委員會成員組成

不同於傳統行政機關之依勞資爭議處理法

僅由獨任調解人或勞資雙方各自選定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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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司法院，「勞動調解委員名冊」，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924-1.html（瀏覽日期：2020年4月15日）。

註17：地方法院設置勞動調解委員辦法第12條。

註18：地方法院設置勞動調解委員辦法第10條、第14條。

註19：參勞動事件法第21條第3項及立法理由。

註20：地方法院設置勞動調解委員辦法第16條、第17條。

註21：勞動事件法第21條、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20條參照。

註22：參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20條第4項及說明。

註23：張義德、王藝蓁，同註7，頁11。

再由主管機關指派一至三人組成調解委員會

行之、法院由法官親自進行調解程序或由調

解委員為之，本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勞動調解

由勞動法庭之法官一人及勞動調解委員二人

組成委員會之方式行之，期能以法律的專業

知識搭配勞資事務之經驗，迅速、妥適地解

決勞動事件糾紛。是勞動調解委員對於爭議

之解決扮演關鍵角色，本法第20條第1項即規

定，法院應遴聘勞動關係或勞資事務具有專

門學識、經驗之人，例如具有勞工或雇主之

身分或經驗、因相關學識、經驗而熟稔勞動

事件之處理者。

二、勞動調解委員

司法院依本法第20條第3項規定之授權，制

定「地方法院設置勞動調解委員辦法」，規

範勞動調解委員之資格、遴聘、訓練、考

核、費用及報酬等事項。

司法院已將經勞動、工商機關團體與地方

政府推薦之勞動調解委員人選，按其專長屬

性分為勞動組與事業組，建置「勞動調解委

員名冊系統」，供各地方法院辦理委員遴

選，各法院所聘之勞動調解委員亦可於司法

院網站上查詢16。

勞動調解委員之任期原則上為三年17，受

聘任前及任期內應接受研習及訓練18，以維

持委員之素質；處理勞動調解，應以中立、

公正之立場，不得因個人過往之經驗而有特

定立場19，並須遵守勞動調解委員倫理規

範、負有保密義務20。

勞動法庭法官受理勞動調解事件後，應先

審查調解聲請是否合法，於程序完備後，由

勞動法庭法官依個案之類型、特徵等，自所

屬法院聘任之勞動調解委員名單中，斟酌各

委員之智識、經驗之領域、背景等，指定適

當之勞動組、事務組委員各一人，組成勞動

調解委員會21。是勞動調解程序中之勞動調

解委員，原則上係由承辦案件的法官指定。

惟鑑於當事人對於勞動調解委員之信賴程

度高低，通常與調解成功率成正比，是倘兩

造合意選任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之委員，法

官得依當事人之合意指定或更換調解委員22。

惟兩造至遲應於何時達成選任勞動調解委員

之合意並提出給法院？有論者考量勞動調解

委員共同參與之程度，與其形成心證、提出

妥適解決方案等具高度關聯性，若未適切限

制合意選任之時期，恐不利於程序之效率進

行，而認當事人至遲應於第一次調解期日前

向法院提出指定特定勞動調解委員之合意23。

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20條第4項係規定法官

「得」依兩造合意指定或更換組成勞動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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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4：勞動事件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

註25：勞動事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參照。

註26：參勞動事件法第24條第1項。

註27：參勞動事件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及立法說明。

委員會之勞動調解委員，是法官對於是否更

換勞動調解委員有裁量權，實務上，倘調解

程序已開始進行，法官於承受調解程序應於

三個月內以三次期日內終結之時間壓力下，

較難想像仍會准許兩造以合意更換勞動調解

委員。惟兩造會合意提出更換勞動調解委

員，通常意味著當事人對於法官原先指定之

委員並不信賴，如不准許更換，恐難以期待

兩造會於調解過程中敞開心房或是接受調解

委員之建議，亦無助於紛爭之解決，是否要

限制當事人至遲於第一次調解期日前即應向

法院提出指定特定勞動調解委員之合意，實

屬兩難。

陸、勞動調解之程序進行

一、勞動調解之聲請

為求明確，本法第18條規定，聲請勞動調

解應以書狀為之，如調解標的之價額較小，

則容許當事人以言詞之方式為之，惟應使書

記官作成筆錄。而為求能明確知曉調解當事

人、請求範圍、利害關係人或是否有合併調

解事項，使調解程序能迅速進行，本法第18

條第3、4項及審理細則第15條定有聲請書狀

或筆錄內應記載及宜記載事項。

二、勞動調解期日前之前置作業

受理勞動調解聲請後，法院應依事件性

質，迅速擬定調解計畫24，勞動法庭法官依

本法第22條規定應先為程序審查，就聲請是

否合法進行調查。於程序事項完備後，法院

應就個案指定勞動調解委員組成勞動調解委

員會，因法官對於相關程序及法規較為熟

悉，是本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由勞動調解委員

會中之法官指揮調解程序之進行，且法官應

於勞動調解聲請之日起30日內，指定第一次

調解期日25。為使兩造得於第一次調解期日

能為較完整之攻擊、防禦主張，避免調解程

序之空轉與浪費，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24條

規定於調解前，法官斟酌聲請人預留合理時

間以於收到答辯狀後得以準備之合理期間

後，會定相當期間命相對人提出答辯狀。

三、勞動調解期日之進行

為使勞動調解程序得以快速、有效之進

行，勞動事件法24條立法理由即明確揭櫫勞

動調解採言詞方式集中進行之原則，勞動調

解程序並應於3個月內以3次調解期日內終結

之，以符合本法第1條迅速解決勞動事件之立

法目的26。

是勞動調解委員會於第一次期日即應儘速

聽取雙方陳述並為爭點及證據之整理，儘可

能實施第一次期日所得進行之證據調查，於

第二次、第三次期日進行剩餘之證據調查程

序，當事人亦應盡早提出事實及證據，除有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不得逾第二次期日始

提出27。勞動調解委員會於閱讀雙方事前提

出之書狀、聆聽雙方之陳述，整理相關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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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8：參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30條規定。

註29：參勞動事件法第24條第3項規定。

註30：參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31條第1項規定。

註31：參張義德、王藝蓁，同註7，頁26。

註32：參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31條第4項、勞動事件法第24條第4項規定。

點及證據後，法官如認為當事人之聲明或陳

述有不明瞭或不充足之處，應予闡明，請當

事人敘明或補充28。勞動調解委員會並可依

當事人之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

據29，在認定事實及調查證據之過程中，勞

動事件法第24條第3項並要求勞動調解委員會

應適時曉諭當事人日後訴訟可能之結果，以

促成當事人以調解解決紛爭之合意。

又為審究事件關係及兩造爭議之所在、促

成當事人合意解決、酌定調解條款、提出適

當方案或有其他進行調解程序之需要，勞動

調解委員會得聽取當事人、具有專門知識經

驗或知悉事件始末之人或第三人之陳述，察

看現場或調解標的物之狀況，請求第三人提

供有關文件或資訊，該些調查並得以便宜方

法行之，而無需遵循法定調查證據程序30。

蓋因勞動調解制度設計係以迅速、妥適處理

勞動事件為出發點，是於程序上採用自由證

明原則，勞動調解委員會對於證據調查、取

捨及證據價值之評斷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限

制31。惟勞動調解委員會依上述或依本法第

24條第3項所為證據調查結果，應使當事人或

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

俾保障其程序主體權32。

柒、勞動調解程序之終結

勞動調解程序簡言之會因調解成立或不成

立而終結，惟程序之進行有以下幾種可能，

詳述如下。

一、當事人合意成立調解

當事人就爭議之勞動事件於勞動調解程序

中達成合意，並記載於調解筆錄時，依勞動

事件處理法第26條第1項之規定，調解即成

立，且為防止當事人就達成合意之事項再為

爭訟，同條第2項明定調解成立與確定判決具

有同一效力，以達終局解決紛爭之效。

惟於當事人係就未聲請之事項或第三人參

加勞動調解達成合意之情形，因非屬爭執之

調解標的，應無既判力可言，是司法院參酌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之1之規定，於勞動事件

審理細則第35條規定此種情形成立之調解，

僅得為執行名義。

二、當事人合意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酌定

調解條款

倘兩造均有成立調解之意願，惟一時難就

調解方案之具體內容有共識，此時依本法第

27條之規定，兩造得合意由勞動調解委員酌

定調解條款以解決事件爭議，此係參考民事

訴訟法第415條之1之規定而設，基於當事人

程序選擇之尊重，具有準仲裁之性質。

如兩造無另外約定，調解條款即由勞動調

解委員會過半數之意見酌定之，並應作成書

面或由書記官記明於調解程序筆錄，經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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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3：勞動事件法第27條第2、3項規定參照。

註34：參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36條規定。

註35：勞動事件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參照。

註36：勞動事件法第28條第2項規定及立法說明參照。

註37：勞動事件法第28條第3項、第29條第1項規定參照。

調解委員會全體（含法官及調解委員）簽

名，即視為調解成立，而無須如同民事訴訟

法第415條之1再由其他法官核定，蓋勞動調

解委員會已有法官參與33。

又同意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酌定調解條款之

合意，如經他造當事人同意，得撤回之；惟

如爭議事件已視為成立調解，即不應再准許

撤回34。

三、由勞動調解委員會依職權提出解決

事件之適當方案

為能迅速、妥適地處理勞動事件，本法特

設不同於傳統單純勸諭讓步的勞動調解制

度，於調解過程中，法官及勞動調解委員已

聽取雙方陳述、進行相當程度之事證調查，

對於事件有一定之判斷，應由勞動調解委員

主動提出調解方案，始不會浪費已進行之調

解程序，亦使當事人明瞭日後訴訟可能之勝

敗結果，提高透過調解程序即早解決爭議之

意願。是於兩造無成立調解之合意，亦未能

合意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酌定調解條款時，本

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要求勞動調解委員會應依

職權斟酌一切情形，衡平兩造之利益，提出

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35。

本法於設計上，尚有「於不違反兩造之主

要意思範圍內」之限制，惟立法理由未對此

要件進行說明，「兩造之主要意思範圍」之

意涵何為，實有疑問。蓋於當事人無法合意

成立調解，亦無由勞動調解委員酌定調解調

款的合意之情況下，通常兩造之意見歧異且

較堅持己見不願退讓，此時勞動調解委員所

提出之適當方案即易與兩造當事人之意思牴

觸，「於不違反兩造之主要意思範圍內」之

限制是否會降低本條適用之空間，使得調解

委員會僅能適用本法第31條視為調解不成

立？亦或者，立法者制定此一要件，係為降

低當事人就適當方案提出異議之機率，提醒

勞動調解委員仍應盡可能以兩造有接受空間

之條件作為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使爭議事

件得於透過勞動調解程序即解決。

勞動調解委員會得作出適當方案之內容，

包括得確認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命給付

金錢、交付特定標的物或為其他財產上給

付，或定解決個別勞動紛爭之適當事項，並

應敘明提出方案之理由，例如係依據那些事

實及法律判斷提出方案內容36，使當事人較

能信服；本法第34條第1項並規定日後調解不

成立由法官接續進行審理時，得審酌勞動調

解委員會於調解時所提出之解決事件之適當

方案，以維護訴訟經濟及強化訴訟外紛爭解

決機制之功能。

勞動調解委員會提出之適當方案應以言詞告

知或送達當事人及參與調解之利害關係人37，

使渠等得以決定是否接受，或提出異議；如

不願接受者，無須檢附理由，得於適當方案

送達或受告知日後10日之不變期間，向法院

提出異議，即視為調解不成立；未於期間內

合法提出異議，則視為依勞動調解委員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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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8：勞動事件法第29條第3項規定。

註39：勞動事件法第29條第4、5項規定。

註40：參勞動事件法審理準則第39條3項規定。

註41：勞動事件法審理準則第39條4項規定參照。

註42：參勞動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

出之適當方案成立調解38。

於合法提出異議之情況，此時如為當事人

聲請勞動調解之情形，則視調解聲請人有無

於收到法院通知調解不成立後10天內，向法

院為反對續行訴訟之意。如調解聲請人未於

法定不變期間提出反對續行訴訟之意，即應

續行訴訟程序，並由參與勞動調解委員會之

法官審理39，反之，案件即告終結。

如屬本法第16條第2項以起訴視為調解聲請

之情形，於調解視為不成立後，即應續行原

先之訴訟程序40；惟若起訴之原告仍向法院

提出反對續行訴訟之意思，其真意係要撤回

起訴，或僅係誤以為可依本法第29條第4項選

擇是否進入訴訟程序，如有疑義，法院應闡

明41。

四、其他視為勞動調解不成立之情形

依本法第31條第1項之規定，經勞動調解委

員會參酌事件之性質後，如認為進行勞動調

解不利於紛爭之迅速與妥適解決，或不能依

職權提出適當方案者，視為調解不成立。

參立法說明，此條之適用上包含以下幾種

情況：有需調查多項證據而無法於三次期日

內完成、當事人之一方死亡而發生繼承人為

何人之爭執，尚須經由另一訴訟確認、當事

人明示無調解意願等，或勞動調解委會意見

歧異，無法提出本法第27條或第28條之條解

條款或適當方案，蓋此等情況如繼續行調解

程序，恐徒增勞力、時間及費用之支出，宜

使勞動調解委員會依職權終止程序。

與本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相比，本條所定可

進行判斷進而終結調解程序之主體為「勞動

調解委員會」，法律效果係視為調解不成

立，是以，縱使勞動法庭之法官於分案後認

為事件難以成立調解，或調解恐需耗費相當

時日，亦不得逕自裁定駁回調解之聲請，須

經勞動調解委員會開啟勞動調解程序，進行

討論甚至安排調解期日聆聽兩造意見後，如

確實認為調解不利於紛爭之迅速與妥適解

決，或是調解委員會意見歧異，對於調解方

案無共識，始得適用本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視

為調解不成立，並告知或通知當事人。

捌、勞動調解與後續訴訟之銜接

依本法第29條、第31條規定視為調解不成

立時，案件即轉入訴訟程序，換言之，無法

透過強制調解程序解決之勞動事件，即進入

訴訟程序處理，並由原參與勞動調解程序之

法官為之。立法過程中曾就續行訴訟之法官

是否與參與調解程序之法官為同一人，有過

爭議，惟為求迅速解決勞資爭議，及避免浪費

先前調解程序所進行之事事實認定、證據調

查事項，立法最終選擇由同一法官，以調解程

序中所呈現之事實、證據為基礎，接續審理程

序，並應以一次期日，在6個月內審結42，並

得審酌勞動調解委員會先前所調查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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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3：參勞動事件法第34條第1項規定。

註44：參勞動事件法第30條第1項規定暨立法說明。

註45：參勞動事件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暨立法說明。

註46：詳可參李柏毅，〈勞動事件法施行—勞動（工）局勞工訴訟補助範圍應擴大及於勞動調解之聲

請〉，臺北市政府勞動局FB粉絲專頁「勞動臺北」-<勞北觀點>專欄，2020年3月3日。

證據資料、處分或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43。

為使雙方於調解程序中能積極考量勞動調

解委員會所為解決紛爭之勸導，避免當事人

顧忌若將來調解不成立時，上述調解程序中

之勸導、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將被引用為

對其不利之裁判基礎，本法第30條第1項即規

定勞動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

人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

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俾

使當事人能真誠陳述及充分協商，以促成調

解44；惟勞動調解委員會依本法第28條第1項

所提出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並非勸導，依

本法第34條之規定，勞動法庭之法官仍得予

以審酌。又倘兩造係對於本案調解標的、事

實、證據或其他同為得處分之事項而以書面

達成協議者，除有再經兩造同意變更，有因

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或協議顯失公平

之情形，兩造自應受其拘束，以利紛爭之解

決或後續訴訟之進行45。

玖、結語

勞動事件法設立勞動調解制度，透過法官

之專業知識結合熟悉勞資關係之人，對於改

善過去因訴訟曠日廢，勞工僅能含淚接受雇

主提出之不合理條件，或於行政機關調解破

局後即放棄救濟，以及判決結果不符合勞動

關係實務現場等之缺失，應有所助益。

鑑於勞動調解程序設有3個月內以3次期日

內終結之時程限制、要求當事人應盡早提出

事實及證據、勞動調解委員會可進行證據調

查，以及後續訴訟由參與調解的法官，以勞

動調解程序中所認定的事實、調查的證據為

基礎進行審理之配套設計下，參與程序之兩

造恐需要有足夠的法律知識，以及彙整並提

出事實及證據的能力，而有賴於律師的專業

協助，並使程序能順暢進行，一般之弱勢勞

工，即需要政府提供資源給予協助。惟目前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勞工訴訟補

助，未完全將勞動調解程序納入補助範圍，

對於勞工而言保障不足46，尚待有關機關努

力。

又於勞動調解程序中進行證據調查，於事

證顯現事實漸明之情況下，勞動調解委員會

要如何勸諭雙方退讓成立和解、勞動調解委

員會於適時曉諭訴訟可能之結果時，要如何

拿捏，始能使雙方係出於自主決定達成解決

爭端之合意，而避免淪為被迫接受調解，反

造成民眾對於該制度的不信賴，皆有待觀

察。

然無論如何，勞動調解新制的上路，意義

重大，期望透過司法從業人員及勞動調解委

員的共同努力，讓我國的勞資爭議處理機制

邁向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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